附件1

泉州市中小学校（幼儿园）

校外供餐准入、监督、退出机制

一、准入（招投标）机制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校外供餐单位公开招标，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统一组织招标，选定中标校外供餐单位，中标的校外供餐单位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和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社会信誉良好、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邀请学校校外供餐管理人员代表和家长代表对招标过程进行监督，委托公证机构对招标过程进行公证，向社会公布中标的校外供餐单位名单，对中标校外供餐单位实行同标准统一管理。

学校应当成立由学校、家委会成员、家长代表组成的校外供餐企业选取工作小组。选取工作小组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校外供餐企业距离学校远近、企业供餐能力等因素，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招标选定的校外供餐单位名单中，投票选取本校的校外供餐意向单位（一般不少于3家），并对校外供餐意向单位进行选前实地考察，掌握校外供餐单位的具体情况；经考察选取1家供餐单位后，学校应当与其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且需在每学期结束后根据供餐期间实地考察结果和满意度测评情况确定下学期的续签意见。原则上不得以校董会、家长会等非法人组织签订供餐合同。

学校与校外供餐单位签订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协议，明确双方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

二、监督检查机制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联合属地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加大对本行政区域校外供餐单位监督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加强对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原料采购、过程加工制作、分餐配送、餐炊具消毒和营养健康建设等过程进行全链条监管，确保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可控。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学期至少1次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开展校外供餐管理工作专项检查，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学校要落实常态化自查自纠制度，细化“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职责，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按照《校外供餐配送程序管理检查表》（见附件2）切实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建立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到逐个问题整改到位，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校外供餐配送食品质量安全。

三、退出机制

校外供餐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立即取消其为学校供餐的资格：

1.违反法律法规，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或注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登记机关撤销营业执照的；

2.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3.存在采购加工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使用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添加剂、降低食品安全保障条件等食品安全问题的；

4.出现降低配餐质量和餐量标准，随意变更配餐食谱，经学校约谈警告后，仍不进行改正的；

5.在学校开展的满意度调查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评议中，不符合县（市、区）或学校规定的最低要求的；

6.转包、分包供餐业务，擅自变更供餐生产地址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根本违约行为。

7.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